
臺北市各區公所
「家境清寒證明」作業流程圖

更新日期：108.10.28

)

 

區
公
所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

區政類：案件編號23

        

總處理時限:1小時
              

1.臨櫃收件/線上收件

2.審查 2.1通知補正
2.2補證資料

審查

2.3駁回

不符合

符合

4.發給清寒證明書

不符合

3.填寫申請
書表

1.
2.
2.1  1小時
2.2
2.3
3.
4.  

受理方式:郵寄申辦、 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跨區申辦、網路申辦（全程式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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